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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价结果
本次运用由项目评价组设计并经相关部门确认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通过数据采集、问卷调查及访谈，对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专项经费项目进行客观评价，最终评分结果为89分，绩效评级为“良”。各部分权重和绩效分值详见表1。
表1：项目绩效评分汇总表
	指  标
	A决策
	B过程
	C产出
	D效益
	合计

	权  重
	20
	20
	30
	30
	100

	得分率
	80%
	85%
	100%
	86.67%
	89%

	得  分
	16
	17
		30
	26
	89


二.主要绩效
成立咸安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展咸安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宣传工作，完成普查培训，顺利开展咸安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单位清查工作。
三、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咸宁市咸安区及时成立了领导机构和工作专班。区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常务副区长任组长、6个部门主职领导任副组长、22个部门为成员的区级经济普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统计局。区经普办抽调和聘请10名专业干部，设置综合、业务、数据处理、投入产出等四个工作小组，集中办公。与此同时，全区14个乡镇办场和3个功能区（咸宁高新区、咸安经济开发区、商贸物流区）也先后成立了以行政主职为组长的普查领导小组，并明确了常务负责人和普查专职干部。整个清查流程包括开展“两员”培训、地毯式清查、数据编码与审核以及查漏补缺，并在全过程中开展数据质量控制，保障清查质量。
（二）存在的问题
1.“两员”素质参差不齐。“两员”选调上，主要以村、社区的网格员为主，很少采用向在社会购买服务的方式解决普查员不足的问题。大部分普查员缺乏必要的会计和统计知识，难以较快熟悉和掌握经济普查的要领，还有少部分人员年龄偏大对新增加的PAD采集设备熟悉程度较慢，对其功能了解不全，在操作录入报表时效率较低。只有少部分人员既熟悉会计统计知识，又能熟练操作PAD。
2.部门底册质量不高。一是湖北省统计局推送的底册资料地址不十分准确，导致属地划分不精准。二是部分企业搬迁过快，致使部门提供的“详细地址”资料数据与企业实际地址差异较大，单位核查底册无法发挥预想作用。三是无效单位数量较多，部分企业已没有实际经营活动，但未在工商、税务等部门进行注销，部门提供的资料仍包含这些单位，对正常填表核查率有一定影响，四是无固定经营场所单位填表困难，有部分单位注册时暂时借用其他经营场所，过后就“流动”办公，这样的单位在普查中即使普查员历尽艰辛与其联系上，被调查对象也不愿意配合普查填表。
3.普查对象配合程度不高。尽管单位清查咸安区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动员，但还是有些单位和个体经营户不予配合，不讲实情，普查难度大。被调查单位由于单位清查表指标多，配合程度相对更低一些。正式普查将填报财务指标，将会给普查员在工作中带来更多困难。
4.绩效目标设置不够精细。咸安区统计局按上级要求填报了绩效目标申报表，但设置不够精细，绩效指标不够清晰、细化，可衡量性不足，如数量指标、时效指标。
（三）改进措施及建议
 1.普查员、普查指导员的选聘是搞好第五次经济普查工作的重要基础，必须认真、细致地做好这项工作，尽最大努力选拔复合型人才参与普查工作。首先，选聘的普查员第一要责任心强，工作细致，身体健康。其次，有一定的经济、财务、统计基础知识，能进行基本计算机、手机操作，准确填报普查表。第三，要熟悉普查区情况，善于做思想工作和宣传工作。第四，要建立普查员奖惩措施，增加普查员工作责任心。
2.对“流动”的或难以查找到的基本单位由工商、税务等管理力度大的职能部门负责联系，普查机构派普查员对其现场进行普查。部门数据导入比对前，各部门应对其提供的数据进行审核和修正，剔除无效的单位，以提高部门数据利用率和比对率。
3.持续加大宣传和统计执法力度。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宣传普查的重要性，宣传被调查对象的责任，真正做到人人皆知。对不予配合的单位和个体户在当地媒体予以曝光，对个别被调查对象拒报情节严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条款，依法进行严肃查处。
4全面梳理目标编制数量、优化项目绩效目标。从总目标、阶段性目标、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成本指标等方面明确项目绩效目标，根据绩效目标设定清晰、细化、可衡量的绩效指标，参照上级要求及历史数据，研究制定出更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体现正确工作导向，确保评价指标丰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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